
2009年8月 按 新 分 類 方 法 重 新 發 布 的 認 可 人 士 、

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及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 APP-121 

屋 宇 署    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    2 5 7  

 

修 訂 《 1 9 9 6 年 提 供 火 警 逃 生 途 徑 守 則 》  

 

  《 1 9 9 6 年 提 供 火 警 逃 生 途 徑 守 則 》 第 1 4 . 5 ( e ) 段 訂 明 ，

任 何 房 間，如 果 其 唯 一 出 口 路 線 須 穿 越 另 一 間 房 間 的 房 間（ 廁

所 除 外 ） ， 必 須 設 有 觀 看 窗 。  

 

2 .  為 使 設 計 上 具 有 更 大 的 靈 活 性，設 置 觀 看 窗 的 規 定 可

以 由 其 他 方 式 替 代 ， 例 如 在 房 間 內 設 置 聲 響 火 警 警 報 系 統 。

此 裝 置 可 在 火 警 發 生 或 有 煙 霧 危 險 時 ， 警 告 房 間 內 的 人 士 。  

 

3 .    為 免 生 疑 問 ， 第 1 4 ( 5 )  段 不 適 用 於 住 用 單 位 內 以 起 居

室 / 飯 廳 或 廚 房 作 逃 生 途 徑 的 可 居 住 房 間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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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入 索 引  ：  裏 面 房 間  

《 1 9 9 6 年 提 供 火 警 逃 生 途 徑 守 則 》  

觀 看 窗  
 
 
 


